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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0年 05月 19日 

 

 

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民國 100 年 5 月 19 日凌晨起出動 4

組檢察官及專責檢察事務官，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 

、憲兵 203 指揮部轄下憲兵隊、海巡署中巡局所轄各單位，

總計超過 120 名警力，同步查緝在中部各工業區販賣毒品予

外籍人士之藥頭及施用毒品者，在相關處所扣得安非他命等

毒品及施用工具，目前並同時傳喚、逮捕超過 40人，藉以杜

絕毒品危害來台工作之外籍人士－ 

 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求有效壓制毒品及其衍生犯罪，維護社會治 

安，自 97年 3月間起，展開大規模查緝散布臺中縣市之社區中小型 

藥頭作為，迄今已查緝超過 3600名之藥頭，有效降低毒品及其衍生 

犯罪。而在近來數次大規模查緝中，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臺中市政 

府警察局、憲兵 203指揮部等司法機關發現，有部分毒販將毒品販賣 

予來台打工的外籍勞工群體，造成其施用毒品之人數有逐漸升高趨 

勢，其中在國內列為二級毒品的「安非他命」，因為具有強烈興奮與 

提神作用，轄區內不少外籍勞工，有相當比例曾使用過號稱「可以向 

上帝借時間」的安毒，甚至有少數已經成癮，並自己轉變成為藥頭而 

開始在工業區中販賣予同鄉，形成社會治安之新隱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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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前開情形臺中地檢署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均認問題嚴重，應有就 

提供外籍勞工朋友毒品來源深入追查、全力阻斷之必要。乃於 100年 

初起在檢警通力合作下陸續開始嚴格查緝(100年初已查緝 2波，並 

傳拘近百人)。此次，臺中地檢署再指派緝毒組主任檢察官協調規劃， 

並由林柏宏檢察官擔任執行祕書，詹益昌、謝怡如、白惠淑檢察官共 

同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、第四、第六分局及刑警大隊偵二隊、 

憲兵 203指揮部轄下憲兵隊、海巡署中巡局所轄各單位，總計超過 

120名警力，同步查緝在中部各工業區販賣毒品予外籍人士之藥頭及 

施用毒品者，並已查獲部分藥頭，並在相關處所扣得安非他命等毒品 

及施用工具(其中 1人專門製造吸食器販賣予其他人)，目前正由檢察 

官深入偵辦中。 

  鑑於毒品係犯罪之滋生源，且現在有部分販毒者更將毒品故意隱身

在工業區及其他特殊場所中，藉此躲避查緝、牟利，實有急速撲滅必

要，臺中檢警日後將對此類型藥頭展開更強力之查緝作為，並防杜藉

前開場所擴散毒品，保護來台工作之外籍人士生活安寧及維護社會治

安。 

  此次，除查緝毒品滋生之藥頭及施用者外，為加強保護來台工作之

外籍朋友，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特別對被傳喚、逮補

者，製作中外文宣導單及權利告知書，使之更明瞭本身權益。另臺中

地方法院檢察署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勞工局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協助下，印製有中英、中越、中泰及中印(尼)

文之反毒宣導海報，查緝後將在工業區、機場等外籍勞工朋友常出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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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所張貼及發送，藉以使外籍朋友更清楚毒品之危害及後果，並提供

諮詢管道。 

  為彰顯中華民國係法治國家，及保護被告訴訟上之權益，此次行動

後在法律扶助基金會會長吳光陸律師支持下，將指派法扶律師至各機

關，陪同被逮捕涉嫌販毒之外籍人士接受訊問及進一步的法律扶助。 

     


